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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5年度第一批人员交流项目申报指南

为践行《国际科技合作倡议》《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搭

建文明互鉴、互利共赢的交流平台，促进中外青年科研人员交流

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建设，按照落实国家元首外交

承诺等任务部署，编制形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科技创

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5年度第一批人员交流项目申报指南，支

持东盟国家、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青年科研人员来华开展工作

交流。

一、总体目标

项目以择优选拔、以人为本、开放包容、平等互鉴为原则，

资助符合条件的国外青年科研人员来华开展工作交流，为青年科

学家彼此间互学共鉴搭建优质平台，助力我国与东盟国家、非洲

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科技创新伙伴关系。

二、指南方向和资助领域

本指南设立 3个指南方向，支持东盟国家、非洲国家和阿拉

伯国家青年科研人员来华工作交流，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130个，

国拨经费总概算不超过 3120万元人民币。项目统一按指南一级

标题（如 1.1）的内容和要求申报。项目不下设课题，中方仅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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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位申报、不设中方参与单位。

具体指南方向及要求如下。

1.1东盟国家青年科研人员来华工作交流项目

外交倡议：落实习近平主席 2021年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

关系 30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的关于“未来 5年支持 300名东盟

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的安排。

领域方向：生物技术、材料科技、海洋科技、农业、卫生健

康（含传统医药）、能源、空间信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先进

制造、基础科学。

合作国家：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50个（原则上每个国别不超过 10个、

同一国别同一领域不超过 3个）。

共拟支持经费：不超过 1200万元人民币（每项不超过 24万

元）。

1.2 非洲国家青年科研人员来华工作交流项目

外交倡议：习近平主席 2023年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提出

的《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中关于“未来三年支持 300名非洲

青年科学家来华”的安排。

领域方向：低碳技术、海洋科技、农业、卫生健康、能源、

空间信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基础科学。

合作国家：项目合作国应为非洲国家。非洲国家中的阿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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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埃及、吉布提、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苏丹、索

马里、突尼斯、科摩罗等阿拉伯国家也可申报指南方向 1.3，但每

个项目只能通过一个途径申报。

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50个（原则上每个国别不超过 5个，

同一国别同一领域不超过 2个）。

共拟支持经费：不超过 1200万元人民币（每项不超过 24万

元）。

1.3 阿拉伯国家青年科研人员来华工作交流项目

外交倡议：习近平主席 2022年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

会上提出的中阿务实合作“八大行动”中关于“邀请阿方 100名

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的安排。

领域方向：农业、卫生健康、能源、空间信息、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基础科学。

合作国家：项目合作国应为阿拉伯国家，具体包括阿尔及利

亚、阿联酋、阿曼、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吉布提、卡塔尔、

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

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约旦、科摩罗。

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30个（原则上每个国别不超过 5个、

同一国别同一领域不超过 2个）。

共拟支持经费：不超过 720万元人民币（每项不超过 24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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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执行周期

来华工作交流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下简称“交流人员”）在华

工作时长分为三类，即 3个月、6个月和 12个月。项目执行周期

分为两类，即在华工作时长为 3个月和 6个月的，项目执行周期为

12个月；在华工作时长为 12个月的，项目执行周期为 18个月。

四、项目经费和资助方式

1.项目经费。

每个项目限资助外方 1人来华，资助额度为 2万元人民币/

月（税前）。根据交流人员在华工作时长（3/6/12个月）确定每个

项目资助额度，即 3个月项目资助 6万元、6个月项目资助 12万

元、12个月项目资助 24万元。

项目经费用于交流人员支付一次往返国际旅费以及在华交

流期间生活开支、住房租赁、保险购置（保险为必须项，且至少

包含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等费用。中方接收单位应提供配

套资金支付交流人员在华行政管理开支、必要科研设备保障和国

内差旅费等。

2.资助方式。

（1）项目经费一次性拨付至中方接收单位。中方接收单位收

到经费后，按月拨付给交流人员。具体经费发放方式由中方接收

单位与交流人员商定。经费发放给交流人员过程中产生的税费，

由中方接收单位按照本单位及税务部门规定进行缴纳。

（2）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无需编制预算。项目执行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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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编制项目资金决算。项目无间接费用，

中方接收单位不得截留经费，资助经费应全部用于交流人员来华

工作交流，支出科目仅包括重点专项项目“业务费”中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费”。

五、申报资格具体要求

1.申报项目的中方接收单位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能够为交流人员提供在华必要工作条件，确定 1名中方

项目负责人按指南要求申报项目并负责项目实施，项目负责人应为

1965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中方项

目负责人申请和在研的科技部人员交流项目合计不超过 1项；

（2）能够向交流人员出具来华工作邀请函并协助其办理入

境签证、外国人居留证等相关手续；

（3）在收到项目资助经费前，能够垫付相关费用以保障交流

人员在华生活相关需要；

（4）能够提供配套资金支付交流人员的行政管理开支、必要

科研设备购置和国内差旅费等；

（5）能够指定本单位的项目负责部门和项目负责人承担交

流人员管理及答疑工作，并向项目专业化管理机构及时报送进展、

总结等各类材料。

2.拟接收的外方青年科研人员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东盟国家、非洲国家或阿拉伯国家的国籍；

（2）在本国拥有正式工作，从事科研工作或科技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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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 5年以上科研工作经历；

（4）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或科研潜力；

（5）年龄不超过 45周岁（1980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且

身体健康；

（6）具有良好的英语或汉语语言沟通能力；

（7）承诺在华交流期间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规则，

尊重当地风俗；

（8）3年内没有作为交流人员参加过科技部资助的人员交流

项目。

六、申报材料要求

项目由中方接收单位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http://service.most.gov.cn）在线填报并提交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材

料，拟接收的交流人员在申报书中应作为项目外方负责人进行填

报，其所在单位在申报书中作为项目外方承担单位进行填报。申

报附件材料中应包括：

1.中方接收单位工作同意书；

2.交流人员最高学位证书复印件、在职证明、以及所在机构

同意其来华交流的证明等。

中方接收单位需自行联系拟接收的交流人员，并获取其最高

学位证书复印件和在职证明等附件材料。

七、其他要求

1. 项目立项后，中方项目负责人需与交流人员认真规划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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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交流人员应参与实质性科研活动，按相关规定办理来

华手续。

2. 项目执行过程中，原则上不进行调整，确需作出重大调整的，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程序及时向项目专业化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3. 项目不得办理延期，应在执行期内完成交流计划；因不可

抗拒因素，确实不能按期启动执行的，或执行中需提前中止的，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程序及时向项目专业化管理机构提出撤销或

终止项目申请，并将剩余未使用款项退回。

4. 因非正当理由，未能在项目执行期内完成交流计划的，中

方项目负责人 3年内不得申请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和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项目，并将影响所在单位其他人

员申请项目。

5. 项目承担单位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遵守涉外法律法规和

外事纪律，建立健全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完善涉及外方交流人员

的管理和服务机制。

6. 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制定内部管理规

定，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和

规范有效使用。交流人员在承诺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

信要求、资金全部用于与本项目要求的相关支出的基础上，按照

有关经费管理规定的开支标准，自主决定经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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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5年度

第一批人员交流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负责人应为 1965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高

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受聘于中方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可作为项目负

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

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

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2）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批次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本批次项目。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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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法

人单位，或由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协商确定的港澳单位。国

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24年 4月 30日及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批次指南项目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请参见具体指

南说明

本批次指南项目形式审查责任人：栾雪菲、辛秉清


